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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由化工行业标准HG/T 2974-1988《工业三甲胺水溶液》修订而成。

本标准与HG/T  2974-1988比较，仅作了文字修改，技术内容未作改变。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HG/T  2974-1988.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化学工业部技术监督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江山化工总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建民、鲁小芳、陈慧华、刘霞、祝道章。

本标准1988年首次发布为国家标准，1997年调整为推荐性化工行业标准，并重新进行编号。

本标准委托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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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T 2974一1999

工业30%三甲胺水溶液
代替HG/T 2974一1988

Solutionsof30%trimethylamineforindustriald，e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由三甲胺配制成的30%水溶液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由甲醇连续气相催化氨化法生产的三甲胺配制成的30写水溶液。

分子式:(CH3)3N

相对分子质量:59.11(按1995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9。一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325一91 包装容器 钢桶

    GB/T 6678一86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一86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125。一89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HG/T 2971一1999 工业甲胺水溶液试验方法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则 铁道部铁运(1995)104号文

3 要求

31 外观:无色透明液体。

3.2 工业30写三甲胺水溶液的质量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工业30%三甲胺水溶液的质量要求

项 目
指 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 品

一甲胺(CH，NH:) (一�� ����一弧 ！�1。}           }一
二甲胺[(CH。):NH] ( 0 10 0.15 0 20

三甲胺〔(CH3)3N〕 妻}一
氨(NH，) 毛         } 。·。8 }

采样

  工业 30%三甲胺水溶液产品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采样。

  产品以质量均匀的一批为一个批号进行采样。

  采样方法:按GB/T 6678和GB/T 6680有关规定进行。桶装采样单元数符合GB/T 6678一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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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规定 槽车装时，可将每一槽车视为一批，按GB/T 6680-86中2,3采样。所采样品总量不得少于

500 mL。将所采样品等量装人两个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细口瓶中，瓶上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

名称、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人姓名。一瓶作分析检验，一瓶保留两个月备查。

4.4 用户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要求、采样和试验方法，自收到产品10天内对产品进行验收。

4.5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  1250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如果检验结果中某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采样复验，复验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整批产品

为不合格 。

试验方 法

按 HG/T 2971进行测定 。

标志 、包装、运 输、贮存

6.1 包装容器应有明显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厂址、产品名称、商标、生产日期或批号、净含量、

本标准编号和符合GB 190中“易燃液体”及“有毒品”的标志

6.2 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生产日期、等级、批号、净含量、本标

准编号 。

6-3 产品可装于碳钢槽车或钢桶。槽车和钢桶必须清洁完好，包装钢桶应按GB/T  325验收;装桶后，

桶盖应严密不泄漏。

6.4 三甲胺极易挥发，装有本产品的钢桶不得露天存放，应贮存在千燥、通风、远离火源及其他危险品

的库房，避免高温曝晒。

6.5 运输本产品应按铁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则及其他有关运输危险货物的规定执行。

安全

本产品易燃，避免高温曝晒和与明火接触。

本产品有毒，有腐蚀性，使用时防止接触眼睛和皮肤。

本产品应与酸类化学品和强氧化剂化学品分开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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